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DATE  

 

行政院會通過「產業創新條例」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
 

 行政院第 3644 次院會今（21）日通過經濟部擬具「產業創新

條例」部分條文修正草案，延長租稅優惠措施施行期間 10 年，並配

合產業發展修正相關規定。 

 

我國產業正值升級轉型之際，持續且穩定的租稅獎勵政策，有利

於引導產業創新投入，進行長期投資規劃，產業創新條例租稅優惠條

文即將於今(108)年底落日，因此展延現行租稅優惠措施實刻不容

緩，亦符合產業界期待；本次修正另一重點，為產業界長期以來關切

之未分配盈餘稅，為鼓勵業者以自有獲利進行投資，活化資金運用，

增訂以未分配盈餘進行實質投資得列為減項規定，免徵 5%營利事業所

得稅，將可使所有產業各企業規模皆可受惠。  

 

本次修正草案重點如下：  

一、 延長租稅優惠措施施行期間 10 年：包含現行研究發展投資抵

減、技術入股或創作人獲配股票緩課規定、員工獎酬股票孰低

價格緩課、有限合夥創投業得採透視個體概念課稅、天使投資

人租稅優惠，以及本次增訂實質投資得列為未分配盈餘減項規

定，均實施至 118 年 12 月 31 日止。 

二、 提升投資動能誘因：業者以未分配盈餘進行實質投資達一定金

額，該投資金額於依所得稅法第 66 條之 9 規定計算當年度未分

配盈餘時，得列為減除項目。  

三、 強化租稅措施誘因：。 

(一) 個人技術入股或創作人(如教授、研究人員)取得股票緩課規

定，得於個人持股 2 年並提供與前開智慧財產權相關服務，

或是創作人持股並服務於國內以及從事研發累計達 2 年以上

者，就股票「取得時」或「轉讓時」孰低價格課稅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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DATE (二) 配合公司法 107 年修法以及實務上集團留才攬才運作更具彈

性，放寬員工取得母子公司獎酬股票均得適用孰低價格緩課

稅規定。 

(三) 增修「決定出資總額」，得由創投事業逐年決定當年度出資

額，以鬆綁一次到位且募集資金較大之有限合夥創投事業適

用透視個體概念課稅規定。  

 

產業創新條例為協助產業發展之重要法規，攸關產業投入創新

研發之長期投資規劃、產學研之促進合作、企業留才攬才措施及新創

產業發展誘因。本次修法在兼顧財政收支與產業發展下進行，產業界

亦表示支持，將可型塑有利產業發展之環境。  

 

發言人：游副局長振偉 

聯絡電話：02-27541255 分機 2903；行動電話：0939-695369 

電子郵件信箱：cwyu@moeaidb.gov.tw  

 

業務聯絡人：產業政策組盧碧黛專門委員  

聯絡電話：02-27541255 分機 2631、0930-929-129 

電子郵件信箱：ptlu@moeaidb.gov.tw 


